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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属于危险废
物目前并无争议，但由于飞灰具有“豁免管
理”的特殊规定，实践中很多单位或个人便
因此误以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已不属于
危险废物或者无需按照危险废物相关要求
进行管理，但这其实是对“豁免”的错误解
读。在实践中，要实现豁免管理仍然需要
满足一定的条件要求。

豁免环节的限定：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豁免管理

仅限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及“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的过程

2016 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时
规定：“列入本名录附录《危险废物豁免管
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所列的豁免环
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条件时，可以按照豁
免内容的规定实行豁免管理。”

在《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明确
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豁免管理的两种情
形及相应的豁免条件，即焚烧飞灰进入生
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以及进入水泥窑协
同处置的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豁免管理并不意味着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不属于危险废物，只
是在填埋处置或者协同处置过程中，实施
填埋以及水泥窑协同处置的经营单位无需
按照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的要求取得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除此之外的其他环节仍应
按照危险废物相关要求进行管理处置。

入场标准的限制：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豁免

管理环节应满足一定的标准要求，
同时需注意避免因非法处置未达标
的“飞灰”而构成刑事犯罪

前已述及，“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
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或进入水泥窑处置应
分别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2008）或《水泥窑协同处置固
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
的要求。而螯合固化作为焚烧飞灰进入生
活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的前提处理方式，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管理的环节之一。

在目前飞灰的实际处置过程中，由于
技术有限、管理疏忽等多方面原因，对于经
螯合固化的“飞灰”是否达到《生活垃圾填
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相
应的进场标准，存在未按要求进行检测的
情形。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由于“生活垃圾焚
烧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如果委托处置单位
明知螯合固化后的飞灰不满足相应进场标
准，却仍将该部分飞灰委托生活垃圾填埋
场填埋处置的，将可能因涉及“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而构成污染环境罪；同时，如果生
活垃圾填埋场的经营单位明知存在前述情

形仍接收处置的，将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非豁免环节的要求：
除明确的豁免环节外，“飞灰”

的运输转移仍应依法报批、填写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遵守危险废物管
理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作为危险废物，
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环节均应按照
我国现行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要求进行，包
括实践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将飞灰运输至填
埋场或者运输至水泥窑处置的环节。

在焚烧飞灰运输过程中，必须采取防
止污染环境的有效措施，包括包装、标识、
运输车辆、运输人员等事项均应符合国家
有关危险废物运输管理的规定，焚烧飞灰
的运输单位必须拥有相应的危险废物运输
资质，必须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相关制
度等。

此外，根据现行规定，转移危险废物必
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
单，否则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的规定，单位存在被主管部门处两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风险。

混合原则的适用：
“飞灰”混合其他固体废物后的

废物仍属于危险废物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收集、贮存
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
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
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同
时，根据现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5085.7-2007）对于危险废物混合后的
判定规则，该标准第 5.1 条规定：“具有毒性

（包括浸出毒性、急性毒性及其他毒性）和
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
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
属于危险废物。”

由于实践中大量存在飞灰无序堆放、
混合收集处置等情况，根据危险废物混合
原则，一方面如发生混合一般难以区分，将
导致需要进行处置的飞灰量增加；另一方
面，由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具有毒性，一
旦其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
均属于危险废物，包括装过焚烧飞灰的包
装袋。对飞灰产生单位而言，不仅将面临
处理成本上升的问题，一旦发生环境污染
事件，相应的处罚与赔偿后果都可能巨幅
提升。

综上，虽然目前对于“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的处理技术并未达到成熟稳定，监管也
相对薄弱，但这并非企业就此疏于依法管
理处置的理由。正因为漏洞的存在，导致
在贮存到处置的每一个环节中，相应的风
险均有所增加，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应
谨慎行事，依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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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违法”处置飞灰，知道吗？
◆陈国强 殷音

■编者按
危险废物应当严格依法管理处置，这是

所有环保人均具备的基本认知。但是我们在
实践中发现，对于生活垃圾焚烧后产生的飞
灰，虽然已经明确其属于危废，但由于对飞灰

“豁免管理”的误读等原因，在实际贮存处置
等环节中，仍然存在较多没有按照危废相关
要求管理的情况，而国家目前对于“飞灰”的
监管也相对薄弱。

从过往经验来看，监管现状并非违法责
任豁免的挡箭牌，合法合规经营始终是企业
的基本责任。为此，京衡环境法律师团队基
于“飞灰”管理与处置的实践，结合为政府、企
业提供相关法律服务时的关注重点，就企业
进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管理处置时存在的
法律风险进行提示，为企业进行危废管理提
供一定的参考。

本报见习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日
前公布《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条例》指出，星云湖保护坚持保
护优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综合防
治、合理利用、绿色发展的原则。星
云湖保护范围按照功能和保护要求，
划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星云湖水质以Ⅲ类为保护标准，通过
科学治理，改善、提高现有水质。实
施星云湖生态补水工程，其水质应当
达到国家Ⅲ类水以上标准。

《条例》明确，云南省人民政府、
玉溪市人民政府、江川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星云湖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经费列入本
级财政预算，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
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保护投入和生态
保护补偿、生态补水机制。征收的水
资源费、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按照有
关规定用于星云湖保护。

云南省人民政府统筹领导星云
湖保护工作，协调处理有关星云湖保
护的重大问题，加强监督检查。玉溪
市人民政府对星云湖实施统一保护
和管理，江川区人民政府负责星云湖
保护和管理工作。

《条例》规定，星云湖保护范围内
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星云湖流域水资源、
水产资源、土地矿产资源、森林资源、
野生动植物以及自然遗产、文化遗

产、古树名木的保护。
江川区人民政府应当对星云湖

保护范围内的水库、河道、沟渠、湿
地、湖泊等组织实施水污染综合治理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对荒山荒坡进
行生态修复，逐步实行退耕、还林、还
草，改善流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

《条例》明确，星云湖保护范围内
应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
业，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
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效农
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星云湖保护范围内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推广农业
综合防控措施，鼓励使用有机肥、生
物农药、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科学处
置农业废弃物。

《条例》分别规定了在一级保护
区和二级保护区内的禁止行为，明确
了法律责任，对在保护区内的违法行
为提出了具体处罚措施。如在一级
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除环保、湿
地工程及科研等设施以外建筑物、构
筑物的，由玉溪市人民政府湖泊管理
机构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
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
担，并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在二级保护区内随意倾倒、堆放、填埋
废弃菜叶等农业废弃物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100元以
上5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
上 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

云南立法保护星云湖
违反条例相关规定最高可罚 10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海口报道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就《海南省
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
塑料制品名录（第一批）》举行听证
会，针对《名录》相关内容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建议。
此举标志着海南省朝着全岛“禁塑”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年初，海南公布《全面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
料制品实施方案》，宣布全省自今年
起分种类逐步推进全面“禁塑”。7
月，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就《名录》向
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录》紧扣“一次性”和“不可
降解”两个关键词，严格限定在塑料
袋和塑料餐具这两大类，并非对所
有塑料制品提出禁止要求。据介
绍，《名录》中禁止的膜袋和餐具均
不包含商品预包装，如方便面、果
冻、酸奶等商品的预包装。

全岛“禁塑”，政府是主导，群众
是主角。在听证会上，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副秘书长张菁华建议说：

“禁止后，推广全生物降解技术和产
品回收和处理、公众教育和行为倡
导，以及已进入市场流通的不可降
解塑料制品处理等问题都应该关
注。要加强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科
普宣传，努力引导公众正确使用。”

海口诚佳美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吕细群提出，政府部门要
加强对塑料制品生产企业的监管，
打击违规生产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
制品的企业，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
措施，真正的降解塑料制品企业将
无法生存，最终也无法达到“禁塑”
效果。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
也表示，对于从听证会以及后期问
卷调查等途径中收集到的合理化意
见和建议，都将充分吸收到“禁塑”
工作中去，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逐
步推进“禁塑”工作。

与会多名听证陈述人表示，海
南“禁塑”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将起到
重要作用，在操作层面应设置弹性
时间，考虑市民消费习惯、各行业成
本等要素，确保“禁塑”取得实效。

海南就“禁塑”制品名录公开听证

分类逐步推进全面禁塑

本报讯“苏州市将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
度，并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审议通过《苏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提交省人大
审查，待批准后，将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

《条例》规定，苏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明确苏州市
将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并实行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机关、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等单位，本单位为投放管理责任人；农副
产品集贸市场、商场、宾馆、酒店、娱乐场所、商铺
等经营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为投放管理责任人；城
市住宅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实施物业管理的，物
业服务企业为投放管理责任人；农村居民点，村民
委员会为投放管理责任人。

《条例》规定，苏州市将逐步推行生活垃圾定
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可以
根据本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际情况，决定实行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区域。此外，大件
垃圾不得随意丢弃或者投放至收集容器内；有害
垃圾应当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内，但废药品
应当投放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家庭废药品
收集点；易腐垃圾应当先在产生场所滤去水分，再
投放至易腐垃圾收集容器内。

《条例》还对未分类拒收运作出明确，规定生
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发现交付的生活垃圾不符
合分类规定的，应当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进行分类；对仍不分类的，可以拒绝接收，
并向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由环境卫生主管部
门及时处理。

《条例》明确，生产者、销售者和经营者应当减
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用品；住宿经营者应当
优先采购可重复使用、可再生利用产品，不得在经
营活动中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餐饮服务、
集体供餐等单位应当设置提示牌，提醒适量点
餐。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单位不得主动提供一
次性使用的筷子、调羹、刀叉。

针对违反《条例》规定，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的，对单位处以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
人处以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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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表彰100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

9件生态环境资源领域提案入选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日前表彰了
全国政协成立 70 年来 100 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记者梳理发现，
其中有 9 件生态环境资源领域提案入选，最早的一个是 1986 年的

“关于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的提案”。而如果以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作为时间节点，这9件入选的提案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变迁以及人民
政协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发挥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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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爱群 通讯员冯蒍鄂尔多
斯报道 全员练兵、岗位练兵、实战练兵，
不 断 将 环 境 执 法 大 练 兵 活 动 向 纵 深 推
进。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进一步提升环境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通
过突击检查、专项检查、交叉检查、联合检
查等“四个常态化”执法，全面加大监管力
度，有效解决重点环境问题，促进环境质
量稳步提升。

注重回应群众环境需求呼声，有效解
决生态环保突出问题。以专项行动为载
体，结合执法大练兵，全面铺开针对重点
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环境整治工
作，以开展“雷霆斩污”“百日攻坚”“散乱
污”企业专项整治、饮用水源地工业污染
源整治“清源行动”、废塑加工点专项整治

“清塑行动”、新版排污许可证检查等一系
列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大练兵活动
贯穿于专项行动的全过程，严格按照“三
直三不”要求，即直奔现场、直接督查、直
接曝光，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
采取交叉执法、突击检查、明察暗访等执
法形式，对大气、水、土壤环境问题和中央
环保督察、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保大检查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地毯式”及“点穴
式”执法检查，确保实现行动的高标准、高
效率、高质量，营造出对环境违法行为快
速反应、快速打击、高压震慑的态势。

加强信息化建设力度，不断提升环境
监管执法的智慧化和精准化水平。信息
化 可 视 监 管 平 台 暨 环 境 网 格 化 监 管 暨
12369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正 式 运 营 ，在 全 市
521 家煤矿、洗煤厂、电厂安装高清视频
探头，实现了可视化监管，进一步强化了

环境问题检查部署、指挥调度、督察督办
功能。推进实施“千里眼”计划，在重点工
业园区、工业企业聚集区安装布设高空超
清监控摄像头，实现了对重点企业、重点
地区环境状况的全局掌控。

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
打击环境领域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坚持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的原则，
把专项整治和系统整治、综合整治、依法
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将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贯穿于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工作中，
以强化摸排线索、规范管理线索、深挖信
访线索、严查黑恶势力保护伞为工作方
针，坚决依法严惩生态环境领域中发生的
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打造鄂尔多斯天蓝
水清的生态环境、平安祥和的社会环境。

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整体工作合
力。成立环境执法大练兵工作领导小组，
以环境法律法规培训和知识测试为契机，
苦练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基本功，不断将环
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向纵深推进，进一步提
升 各 旗 区 分 局 环 境 监 察 工 作 能 力 和 水
平。按照全员练兵、岗位练兵、实战练兵
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执法大练兵的主要内
容，细化安排部署，采取集中辅导、组织培
训、案例分析和竞答比武等多种方式，营
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把执法练兵
的各项要求和措施落实到各环节、各阶
段，做到“三个突出”（突出全面严格执法、
突出规范执法、突出实战练兵），紧盯消化
评选细则，吃透摸准练兵重点；紧盯环境
违法案件查处，全面提升案件办理数量和
质量；紧盯责任落实，确保事事有人抓、件
件有落实。

全员练兵 岗位练兵 实战练兵

鄂尔多斯将大练兵向纵深推进

■执法大练兵

全国政协成立70年来有影响力重要提案名单（总计 100件）

序号

23

44

50

57

71

73

77

79

83

界次

六界四次

九届二次

九届三次

十届一次

十一届二次

十一届二次

十一届三次

十一届四次

十二届一次

年份

1986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3 年

2009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3 年

案号

0068

0001

3310

1875

0065

1381

1596

0648

0489

题目

关 于 加 强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的提案

关 于 加 大 投 资 力 度 依 法
治理黄河的提案

关 于 尽 快 建 立 三 江 源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提案

建 立 环 境 与 发 展 综 合 决
策 机 制 实 施 可 持 续 发 展
战略案

关 于 推 进 海 洋 探 测 与 开
发的提案

关 于 建 立 草 原 生 态 补 偿
长效机制的提案

关 于 要 求 加 强 千 岛 湖 及
新 安 江 流 域 跨 区 域 保 护
的提案

关 于 加 大 东 北 黑 土 地 资
源保护的提案

关 于 积 极 应 对 区 域 灰 霾
污染的有关工作的提案

提案者

赵丛礼

民盟中央

罗豪才
等 4人

王曦

陈明义

黄恒宇
等 4人

徐辉
等 7人

支建华

农工党中央

消息来源：中国政协网 整理：王玮

废物类别

HW18
焚烧

处置残渣

行业来源

环境
治理业

废物代码

772-002-18

772-003-18

772-004-18

772-005-18

危险废物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危险废物焚烧、热解等处置过程产生
的底渣、飞灰和废水处理污泥（医疗废
物焚烧处置产生的底渣除外）

危险废物等离子体、高温熔融等处置
过程产生的非玻璃态物质和飞灰

固体废物焚烧过程中废气处理产生的
废活性炭

危险特性

T

T

T

T

序
号

4

4

危废
类别/代码

772-002-18

772-002-18

危险
废物

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

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

豁免
环节

处置

处置

豁免条件

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
准 》（GB16889-2008）中 6.3 条 要
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

满足《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
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的
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豁免内容

填埋过程不按
危 险 废 物 管
理。

水泥窑协同处
置过程不按危
险废物管理。

“飞灰”是垃圾焚烧的主要产物之一，含有重金属和二噁英等污染
物。2008 年《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时明确“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属于
危险废物，具有毒性，危废类别为 HW18。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修订）（节选）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节选）

“飞灰”是危险废物吗？

注：危险特性，包括腐蚀性（Corrosivity，C）、毒性（Toxicity，T）、易燃性
（Ignitability，I）、反应性（Reactivity，R）和感染性（Infectivity，In）。

“飞灰”的主要处置方式有哪些？

关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处置，目前我国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式：1.经
螯合固化后，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置；2.进入水泥窑协同处置。

注意：根据《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的规定，“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如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应满足《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
控制标准》（GB 16889-2008）的要求；如进入水泥窑处置，应满足《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 30485-2013）的要求。

■ 图说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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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动态


